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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要:自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发展中国家大多以完全成员的资格参与了多边贸易谈判,对多边贸易体制规则

的制定和体制内不平衡问题的解决有了自己的声音,对多边贸易谈判的进程及对成员国利益的分配起到了不可低

估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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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多哈发展回合自启动以来进行了多轮谈判,但
谈判进展如此缓慢和困难,可以说是成果寥寥,最后

陷入僵局。有学者认为,其重要原因“主要集中在发

展中国家暠[1];有学者认为,“其背后是两大阵营间持

续升温的尖锐矛盾,而不是发展中国家成员的抵

制暠,“乌拉圭回合最主要的矛盾集中在发达国家内

部,主要是美国和欧盟在农业政策上分歧严重。而

多哈回合中,主要矛盾转移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之间暠[2]65。在此我们不禁要问:发展中国家是否

左右了多边贸易谈判的进程? 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是

得利多还是受损多? 是赢家还是输家?
一暋发展中国家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主要轨迹

(一)参与 WTO成立之前的多边贸易谈判

1948年1月1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

GATT)开始生效。为了削减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
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在其运行的四

十多年间经历了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其中涉及议题

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是第八轮谈判———乌拉圭回

合谈判(从1986年9月到1994年4月),到谈判结

束时参与成员达128个,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完全成

员的资格加入了此回合谈判。
在 GATT成立之初,还没有“发展中国家暠这个

名词,那时该组织完全是由少数发达国家绝对控制,
它所代表的一系列规则、制度的目标也是为了促进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格局。而发展中国家同发

达国家的贸易是在实质不平等的所谓“平等互惠暠的
基础上进行的。WTO 成立后,在其有关协定和协

议中对“发展中国家暠作了如下的分类:第一,最不发

达国家和地区,即人均GDP在765美元及以下的国

家和地区,目前有49个,他们大多是 WTO的成员;
第二,人均 GDP少于1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第
三,“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员暠,对这类成员,WTO 没

有明确的标准。不同种类的成员承担 WTO协议项

下的不同义务。
随着发展中国家参与多边贸易的不断深入和在

多边贸易谈判中的努力斗争,迫使 GATT协定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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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在1964年的修改中增加了关于“贸易与发展暠
部分,这使发展中成员在 GATT中的地位发生了实

质性的变化。因为它使过去在某些条款中给予发展

中成员的一些具体优惠提高到“非互惠暠的高度,使
“非互惠原则暠栙 在 GATT有关条款中确立下来,使
后来的 GATT谈判把“给予发展中成员差别待遇暠
当成了谈判的重要议题,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谈判的焦点。如1979年11月,GATT 第35届

部长级会议(东京回合)通过了一项决定,即《关于差

别和更优惠待遇、互惠及发展中成员的更充分参与

的决定》,即“授权条款暠。该条款在 GATT 的法律

框架下正式确定了发展中成员可以享受差别和更加

优惠的待遇;WTO 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继承了以前

谈判对发展中成员给予差别待遇的做法,东京回合

达成了《补贴与反补贴守则》,乌拉圭回合进一步修

改了这一守则,达成《补贴与反补贴协议》。协议承

认,“补贴暠对于发展中成员和经济转轨国家成员发

展经济或完成经济转轨过程有重要作用。总之,经
过乌拉圭回合的整合,145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

分布于 WTO各项协议中,正式成为 WTO 体制的

重要组成部分。
(二)参与多哈(发展)回合谈判

1.多哈回合的产生

尽管8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取得了一系列成

果,但最终不能有效地解决长期存在于一些领域(如
农业和纺织业)的富国保护主义。而许多贫穷国家

认为他们在这些领域有相对优势。在 WTO协定的

附加协定中(如农业协定)也规定了今后的谈判要最

终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将有助于经济发展和减

少贫穷国家的贫困。但是,发展中国家很快就受到

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早期承诺没有得到充分执行

的困扰,并开始就乌拉圭回合的好处在贫富国家之

间“分配不均暠提出了意见。正如 GATT/WTO 专

家杰克逊(JohnH.Jackson)教授所指出的,多边贸

易体制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条款大多“形式多

于实质暠:要么属于期望和尽力性质,对发达国家不

能产生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要么受制于繁琐的程

序要求,发展中国家难以援引和适用[3]1117-1118。最

明显的表现是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 WTO
第三次部长会议上,美国强行将其意志加在广大发

展中国家成员身上,使发展中国家对“世界贸易组织

的失望达到了顶点暠,这导致第三次世贸组织部长级

会议(美国西雅图,1999年12月)失败[4]134。2001
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后,谈判者之间有一个强

烈的共识,即应该有一个稳定和繁荣的国际社会。
因此,他们于2001年11月在卡塔尔的多哈成功地

发起了又一历史性的世贸组织的谈判,即“多哈发展

议程暠。

2.谈判进入僵局

多哈回合顺利的开始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有意

义的谈判,特别是发达国家未能实现多哈回合最关

键的承诺———国内农产品保护的降低,如关税和补

贴的降低。事实上,美国2002年的农业法案以及欧

盟臭名昭著的“共同农业政策暠,完全是保护主义政

策,直接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为这些国家许多

农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在这种令人沮丧的背景

下,第五次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2003年9月在墨西

哥坎昆失败。美欧农业谈判联盟遭到20个集团联

盟的强烈反对。这种针对农业谈判的僵局以及对发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新加坡议题不可调和的分

歧,最终导致坎昆会议前功尽弃。
坎昆谈判崩溃后,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没有

什么成就。直到2005年10月初多哈谈判取得了新

的动力,美国努力提供农业贸易自由化来试图打破

僵局。2005年10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
波特曼提出了严肃的改革建议栚 。但是发展中国家

(20国集团的联盟)并没有对该建议留下深刻印象,
并提出了发达国家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大胆要求。
例如,巴西强调,美国的方案倾向于削减“最高点暠,
即针对法定最高水平的农业补贴,而不是实际支付

的水平。

2007年1月27日,24个世贸组织成员的部长

级官员在达沃斯会晤,承诺尽快全面重启2006年7
月中止的多哈回合谈判。7月17日,农业谈判主席

在前期谈判基础上散发了经修订的农业模式草案。
但是,其后的谈判特别是在农产品问题上各国互不

妥协,导致2007年9月谈判陷入僵局。2008年7
月21-29日,在日内瓦的小型部长会议上,部长们

通过极其艰苦的谈判,就20个议题中的18个达成

了协议,但最后却在第19个议题,即关于发展中国

家农产品特殊保障条款上谈判破裂。谈判失败的直

接原因是: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自由化

的特殊产品问题上拒绝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二暋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利益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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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制度中的利益

1.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制度中有着共同利益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是一个有着共

同利益的协调群体,这可能是不真实的说法,不同的

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例如,韩国和新加坡已经达

到相对较高的人居收入,大的出口商有一套多样化

的相对成熟的生产部门;像中国这种发展初期的国

家,出口商是非技术性的生产部门;其他的一些国

家,如巴拿马主要出口服务产品。正因如此,这些发

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需要国际贸易规则和国家经

济制度,以便在国际贸易中有自己的声音。如果是

美国和日本在国际贸易中有分歧,双方都有面对面

讨价还价的能力;然而,如果是美国和马来西亚发生

贸易分歧,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同时,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有着许多共同利益

的群体。即使是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大的贸易体

(如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等)相比较,也是弱小

的。所以,他们需要寻求国际贸易制度的保护,加强

国际贸易制度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强烈要求。国际

贸易规则制定越多,在多边水平上解决争端越多,他
们的利益就越能得到保护。比如,通过国际贸易规

则保护一些发达国家恶意的反倾销(AD)和反补贴

(CVD);保证乌拉圭回合下的承诺,特别是有关“农
业协定和多种纤维协定暠(MFA)能够有效实施;保
证发展中国家有关劳动标准和环境协议产品的出

口;利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如 WTO 争端解决机

制)解决在经济交往中出现的争端;有效地保护各发

展中国家的利益;加强和支持多边机构和他们之间

的协调[5]。

2.发展中国家需要多边贸易规则维护本国利益

多年来发达国家借反倾销和反补贴行动之名,
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

国,对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利用率很低。一是由

于人才的匮乏而踯躅不前,习惯于遵循协商解决国

际争端的传统做法,不愿进入司法程序;二是由于经

验不足,担心起诉或应诉后获得不理想的裁决结果。
但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多边贸易谈判的全面参

与,他们逐渐认识到充分而有效地运用多边贸易规

则来维护本国的权益是必要的。可以说,经济交易

的双赢性决定了 WTO 成员可以用平常心对待

WTO案件的输赢[6]。中国、巴西、印度等国的经验

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栛 。

(二)发展中国家对多边贸易谈判中的影响

直至乌拉圭回合谈判,发展中国家一般只是作

为一个观察员的身份参与谈判,他们从发达国家在

谈判时所达成的减让中以“搭便车暠的方式得利或者

从普遍优惠制度中得到特殊和差别待遇。然而,伴
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情况完全改变了。发展中国

家不再以观察员的身份而是以完全成员的身份参与

GATT的多轮谈判,并且取得了极大成功。例如,
在1986-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出现的凯恩斯

集团(CairsGroup)栜 ,是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组成

的国家利益集团,其代表了农产品出口成员国利益,
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积极推动者,从而把农产品

贸易谈判列入核心议题,并最终达成《农业协定》。
而在多哈回合坎昆会议前后,形成了更多的国家利

益集团,这都是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多边贸易组织的

成员方的谈判意识和参与力度的进一步提高有着密

切的关系,他们由于不同的谈判利益取向和谈判议

题 使 成 员 们 广 泛 联 合 起 来。其 中 G20、G10栞 、

G33栟 、棉花四国、反倾销之友、非洲集团等是多哈回

合谈判中最为活跃的国家利益集团。多哈发展议程

启动以来,成员集团化的趋向逐渐凸现并得到进一

步强化,国家或地区的利益集团组合对多边贸易体

制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谈判议题处于几大利益集

团对峙的场域[7]。在多哈坎昆会议期间,由非洲、加
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组成的国家利益集团拒绝接受新

加坡议题的谈判是坎昆会议无果而终的导火线,这
说明国家利益集团的出现改变了少数发达国家主宰

多边贸易体制谈判的格局,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

谈判中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抱怨说,发达国家忽视他

们最关心的贸易问题,他们被排除在关贸总协定谈

判会议的主要问题之外。但最近几年,他们有经济

实力和决心提出他们关心的议题,如果他们的要求

没有得到满足,就停止谈判。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

在1999年的西雅图部长级会议发起的多边贸易新

一轮谈判上,发展中国家对美国和欧盟关于农业问

题的谈判将他们排除在外表现得非常愤怒和不合

作,这在多哈回合谈判中难以达成协议的迹象更明

显地表现出来。2003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

中期部长级会议上,G20拒绝谈判所谓的“新加坡暠
竞争问题,即外国投资、政府采购和贸易便利化等问

题,导致这次谈判崩溃,原因是发达国家对减少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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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和降低农产品进口壁垒承诺不足。
美国谈判代表还要求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如巴

西、中国和印度参与到部门谈判,目的是削减某些产

品的关税,如化学品、显著产品的关税,或给美国一

个合理均衡的减让。近年来,美国一直强调要与主

要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进行讨论,目的是更好地确定

这些国家打算使用的“灵活性暠方式,即减少农业和

非农业部门贸易壁垒提出的一般规则所规定的“灵
活性暠方式。美国谈判代表认为,这些信息是必要

的,这样他们能够确定多哈回合为美国打开的市场

范围。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证实,这种双边谈判

仍在进行中。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优势不可避免地

将使目前和未来的谈判比过去贸易谈判更加复杂和

困难。在发展中国家中,90%左右来自多哈谈判的

收获都是制造业贸易自由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

制成品贸易自由化中得益,中国得益最多,亚洲国家

得益超过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农产品贸易自由化

的好处大量流向富裕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

群体实际上受到了一些损失。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的

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一小部份国家得益

了,特别是巴西、阿根廷、泰国,但有些国家遭受损

失,特别是农业自由化使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如孟

加拉国、东非国家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以及

发展中的中东和北非国家,越南、墨西哥和中国也遭

受损失。这些结果违背了一种普遍的认识,即多哈

回合中的农业自由化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将增加

发展中国家的成长和发展;相反,农业自由化中受益

者是相对较少的发展中国家,而制造业的自由化使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益。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利益上的博弈,是导

致多边贸易谈判发展缓慢甚至终止的重要原因。所

以,WTO总干事拉米在他任期内第一次建议成立

一个可能的妥协的方案,即“20-20-20建议暠栠 ,希
望大家最终会在美国总统“贸易促进权暠(TPA)栢 过

期前,达成这个“廉价暠的协议,以此挽救多边谈判的

局面和维护 WTO 的威望。现在看来,要达成这样

一个“协议暠,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协调和努

力。
三暋发展中国家有效利用多边贸易规则维护本

国利益

那么,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应

采取怎样的方式和态度,才能有效地利用多边贸易

规则维护本国的利益,有助于多边贸易谈判的顺利

进行,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呢?
(一)提高对多边贸易规则的理解和运用,总结

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经验

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对于

多边贸易谈判的顺利进行,对体制内利益分配严重

不均衡状态的解决必将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也要看

到,发展中国家只是最近几年才获得使多边谈判停

止的能力,他们仍然不确定他们有多大的谈判能力。
如果他们高估自己的力量和坚持发达国家不能接受

的让步,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同样,因为发达国家也

对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实力不确定,即发达国家做出

一种发展中国家不能接受的要求,也是很危险的。
正如龙永图先生谈到中国在多哈回合中的作用时

说:“事实证明了,我们的谈判如果不是以双赢作为

目标,那么这种谈判永远不可能结束。暠[8]从总体上

看,过去几年,发展中国家政府高度重视多哈回合谈

判,在谈判中的表现也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谈

判中的影响愈来愈重要。当然,我们还有许多地方

值得总结与提高,“必须看到,中国作为一个新成员,
对多边贸易规则的理解和应用水平仍有待提高,参
加多边贸易谈判经验仍显不足,谈判队伍的建设仍

需加强暠[9]。
(二)团结发展中国家,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现实

困难和特殊待遇

应给予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特殊待遇,因为在

这个世界上有数亿农民,而提高生产力水平和发展

新技术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在多哈回合谈判

中,应包括发展中国家有额外的发展农业的援助,因
为向现代农业部门过渡需要更多的资源,除了贫困

国家国内现有的资源,需要主要多边开发机构新的

援助承诺和双边捐助。所以,在下一轮多边贸易谈

判中,我国应团结 G20成员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强
调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困难和特殊待遇。

(三)应照顾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

有关最不发达国家,需要额外措施确保它们在

多哈回合谈判中获益。在香港回合中,发达国家同

意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延长免税和免除配额的自

由市场准入,但是,其最具竞争力的产品可以被排除

在外。中等收入国家也应扩展对最不发达国家产品

的市场准入。中国建立了积极的先例,提供优惠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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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发达国家东盟成员的产品(虽然有许多例外),成
为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一部分。这种优惠市场进入

应扩大到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在低收入国家的贫困

人口中的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应成为多哈一揽子协议

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多边发展机构如世界银行,或通

过双边援助来完成。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样的程序被

采纳或者被讨论,他们应被添加到多哈议程。

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在多边回合谈判中的利益和

影响的分析,不难看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多边贸易制

度的保护,他们的利益就越能得到保护,他们越能积

极地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尽管他们在谈判中既有得

利也有损失,既是赢家也是输家。在今后的多边贸

易谈判中,发展中国家既要和发达国家一道共同维

护多边贸易规则的合理运行,又要团结发展中国家

努力完成有关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议题,这样才能有

效地利用多边贸易规则维护本国的利益,有助于多

边贸易谈判的顺利进行,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注释:
栙非互惠原则实际上就是一种差别待遇,是发达成员向发展中成员提供而不向其他发达成员提供的一种优惠待遇。

栚该建议有三个农业保护的支撑点将在未来五年生效。首先,波特曼提议,国家大幅削减农业关税,从55%到90%不等数额

进行削减;第二,国家对那些直接影响生产的、对贸易具有扭曲的农业补贴减少至少60%;第三,波特曼呼吁对那些不扭曲

贸易的且是新成立的补贴减少50%,如对农民的直接补贴的贸易。

栛以2009年发生的中美轮胎特保案为例,说明合理利用多边贸易规则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的重要性。

栜凯恩斯集团是农业谈判的非正式团体,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

拉、印尼、马来西亚、纽西兰、巴拉圭、菲律宾、南非、泰国等。

栞“G10暠为农业谈判非正式团体,包括保加利亚、冰岛、瑞士、列支敦士登、日本、挪威、以色列、模里西斯等国及中国台湾。

栟“G33暠集团是围绕着特殊产品(SP)和特殊保障机制(SSM)而形成了G33利益集团。该集团由印度尼西亚牵头,成员包括韩

国、印度、中国、多米尼加、秘鲁、巴巴多斯、菲律宾、斯里兰卡、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毛里求斯等45个国家。

栠The“20灢20灢20proposal暠,theoffer(1)calledontheUnitedStatestoacceptaceilingondomesticfarmsubsidiesunder$20
billion,(2)proposedthenegotiationsusetheG20proposalof54%astheminimumaveragecuttodevelopedcountryagri灢
culturaltariffs,and(3)setatariffceilingof20fordevelopingcountryindustrialtariffs.From:BridgesWeeklyTradeNews
Digest,SpecialUpdate,July3,2006,http://www.ictsd.org.http://www.ictsd.org.

栢“贸易促进权暠又称“快速审批权暠,是指国会授予总统与其他贸易伙伴国谈判并签署新贸易协定的权利,国会对这些贸易协

定要么批准,要么否决,不能修改其内容。国会于1974年曾授予总统这项权利,但在1994年这项授权期满后,国会没再授

予过总统这一权利。2001年12月6日,美国众议院以215对214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授予总统“贸易促进权暠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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